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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类别 电梯主要部件                                         

设备品种 驱动主机                                                    

产品名称 电梯曳引机                                              

产品型号 WY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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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品种 驱动主机 

产品名称 电梯曳引机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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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样品配置及技术参数  

产品名称 电梯曳引机 产品型号 WYT-U 

工作环境 室内 整体结构型式 
三相交流永磁同步无减速装

置（输出轴两点支撑） 

驱动主机额定速度（曳引轮线速度） 5.00 m/s 额定输出转矩 1570 N·m 

悬挂比（曳引比） 2：1 
输 出 轴 中 心 线 高 度

(无减速装置时) 
382.5 mm 

驱动轮轴许用径向载荷 7000 kg 手动紧急操作装置 有 

防爆等级 不适用 防爆型式 不适用 

电动机 

电动机型号 WYT-U2.5FS 结构型式 三相交流永磁同步外转子 

额定功率 32.70 kW 额定转速 199 r/min 

额定电压 380 V 额定电流 71.90 A 

额定频率 49.7 Hz 绝缘等级 F 

工作制 S5-40% 外壳防护等级 IP41 

过载保护方式 过热保护 启(制)动次数 240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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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品技术资料审查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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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和名称 项目内容和要求 结果 结论 

11 

Y6.2.7 

制动器线圈耐压

试验 

对制动器线圈导电部分与地之间施加 AC1000V 的电压，历时

1min，不得有击穿现象 
符合要求 合格 

12 
Y6.2.8 

使用皮带 

可以使用皮带将单台或多台电机连接到机-电式制动器所作用

的零件上。皮带不得少于两条 
不适用 / 

13 
Y6.2.9 

制动器动作试验 

电梯驱动主机制动器总成应进行不少于 200 万次的动作试

验。试验过程不得进行任何维护，试验结束后，Y6.2.4～Y6.2.6

仍应满足要求 

符合要求 合格 

14 
Y6.2.10 

制动器噪声 

制动器噪声单独检测，其 A 计权声压级噪声的测量表面平均

值 LPA 应不超过下表规定： 

57.58 dB(A) 合格 

额定转矩

N·m 
≤700 

＞700 

≤1500 
＞1500 

噪声 dB(A) 

LPA 
70 75 80 

对于额定转矩大于 3000N·m 的电梯驱动主机，制动器噪声应

当不大于电梯驱动主机制造单位给出的指标值，制造单位没

有给出指标值时，按照 80dB(A)进行判定 

15 

Y6.3.1 

曳引轮绳槽槽面

法向跳动 

曳引轮绳槽槽面法向跳动允差为曳引轮节圆直径的 1/2000 法向跳动 0.07 mm 合格 

16 

Y6.3.2 

曳引轮各绳槽节

圆直径之差 

对于曳引驱动电梯主机，曳引轮绳槽各槽节圆直径之间的差

值不得大于 0.10mm 
节圆直径偏差 0.03 mm 合格 

17 
Y6.3.3 

曳引轮绳槽硬度 
曳引轮绳槽面材质应当均匀，其硬度差不大于 15HBW 5.00 HBW 合格 

18 
Y6.4 

减速箱 

驱动主机的箱体分割面、观察窗(孔)盖等处应当紧密连接，不

允许渗漏油。温升试验时，减速箱轴伸出端每小时渗漏油面

积应当不超过 25cm
2
 

不适用 / 

19 

Y6.5.1 

温升试验 

在设计规定的工作制、负载持续率、启(制)动次数的运行条件

下，无减速装置主机的电动机线圈或者有减速装置主机减速

箱油到达热稳定状态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 电动机定子绕组和制动器线圈在采用 B 级或者 F 级绝缘

时，温升分别不超过 80K 或者 105K 

电动机： 

F 级绝缘，温升 81.24 K 

制动器： 

F 级绝缘，温升 63.53 K 

合格 

20 (2)电梯驱动主机减速箱的油温不超过 85℃  不适用 / 

21 (3) 驱动主机仍能正常运行 符合要求 合格 

22 
Y6.5.2 

驱动主机噪声 

在检验平台上电梯驱动主机以额定供电频率空载运行时，A

计权声压级噪声的测量表面平均值 LPA 应不超过下表规定： 

52.96 dB(A) 合格 

           额定速度 

项目                 m/s 
≤2.5 

＞2.5 

≤4 

＞4 

≤8 

噪声 dB(A) 

LPA 

无 齿 轮 驱 动

主机 
62 65 68 

有 齿 轮 驱 动

主机 
70 80 - 

对于额定速度大于 8m/s 的电梯驱动主机，噪声应当不大于电

梯驱动主机制造单位给出的指标值，制造单位没有给出指标

值时，按照 8m/s 电梯驱动主机的指标值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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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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